
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 

當 局 就 2 0 1 4 年 7 月 2 2 日 會 議 所 通 過 議 案 的 回 應  

 

引 言  

 在 2 0 1 4 年 7 月 2 2 日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，事 務 委 員 會 通 過 下 述

議 案 ：  

 “本 委 員 會 促 請 政 府 全 力 支 持 及 提 供 足 夠 資 源 予 香 港 國 際 仲 裁

中 心 及 其 他 國 際 仲 裁 機 構，以 讓 香 港 成 為 亞 太 區 內 主 要 的 解 決

爭 議 的 中 心 。 ”  

 本 文 件 載 述 我 們 對 議 案 的 回 應 。  

政 府 政 策  

2 .  提 升 香 港 作 為 亞 太 區 主 要 國 際 法 律 及 解 決 爭 議 服 務 中 心 的 地

位 ， 是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明 確 和 堅 定 的 政 策 。 政 府 已 在 不 同 場 合

清 楚 闡 明 這 項 政 策，包 括 行 政 長 官 2 0 1 3 年 及 2 0 1 4 年 的《 施 政 報 告 》

和 財 政 司 司 長 2 0 1 4 年 的 《 政 府 財 政 預 算 案 演 辭 》 。 律 政 司 在 提 交

予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上 述 2 0 1 4 年 7 月 2 2 日 會 議 討 論 的 文 件 中 ， 也 重 申

這 點 。  

3 .  根 據 這 項 政 策 ， 律 政 司 一 直 與 仲 裁 界 緊 密 合 作 ， 竭 力 提 升 香 港

仲 裁 服 務 的 競 爭 力 。 政 府 會 繼 續 致 力 利 便 世 界 級 的 仲 裁 機 構 和 法 律

相 關 組 織 在 香 港 設 立 辦 事 處 和 發 展 業 務 。 此 外 ， 當 局 將 成 立 推 廣 仲

裁 服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， 以 統 籌 和 加 強 律 政 司 與 法 律 ╱ 仲 裁 界 的 合 作 ，

促 進 仲 裁 在 香 港 的 發 展 和 增 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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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 仲 裁 機 構 提 供 支 援  

4 .  政 府 根 據 上 述 政 策 一 直 向 不 同 仲 裁 機 構 提 供 支 援，其 中 一 項 重

要 支 援 是 為 仲 裁 機 構 提 供 所 需 的 辦 公 地 方 ， 以 便 進 行 仲 裁 程 序 和 作

其 他 相 關 用 途 。  

5 .  政 府 現 時 為 若 干 仲 裁 機 構 在 商 業 中 心 區 設 置 辦 公 地 方 提 供 支

援 。 這 些 機 構 包 括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、 國 際 商 會 國 際 仲 裁 院 亞 洲 事

務 辦 公 室 ， 以 及 中 國 國 際 經 濟 貿 易 仲 裁 委 員 會 香 港 仲 裁 中 心 。 就 香

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而 言 ， 該 中 心 是 本 地 創 立 的 仲 裁 機 構 ， 政 府 曾 就 中

心 的 成 立 費 用 及 初 期 營 運 開 支 提 供 財 政 資 助 。 近 年 ， 政 府 也 透 過 不

同 的 資 助 計 劃 ， 就 個 別 項 目 向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提 供 資 助 。  

6 .  正 如 政 府 宣 布 ， 我 們 除 會 在 前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( "合 署 " )西 座 預 留

部 分 辦 公 地 方 外 ， 還 會 預 留 整 座 前 法 國 外 方 傳 道 會 大 樓 ( "傳 道 會 大

樓 " )， 以 供 仲 裁 機 構 及 其 他 法 律 相 關 組 織 使 用 。 有 關 安 排 已 在 2 0 1 4

年 7 月 2 2 日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討 論 。  

7 .  此 外 ， 政 府 也 透 過 其 他 方 式 支 援 仲 裁 機 構 ， 這 些 方 式 包 括 舉 辦

推 廣 活 動 及 其 他 盛 事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律 政 司 司 長 在 2 0 1 4 年 2 月 率 領

由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主 席 及 香 港 其 他 仲 裁 機 構 代 表 組 成 的 法 律 及

仲 裁 界 專 業 人 士 代 表 團 ， 到 越 南 和 柬 埔 寨 進 行 推 廣 活 動 。 法 律 政 策

專 員 其 後 在 8 月 底 也 率 領 一 個 代 表 團 到 緬 甸 ， 進 行 相 類 的 推 廣 活

動 。 有 份 參 與 的 解 決 爭 議 服 務 機 構 及 專 業 人 士 ， 均 認 為 這 些 活 動 是

他 們 在 新 興 市 場 拓 展 新 機 遇 的 重 要 途 徑 。 除 海 外 活 動 外 ， 律 政 司 司

長 及 律 政 司 其 他 同 事 還 經 常 參 與 在 香 港 舉 行 的 研 討 會 及 其 他 同 類

活 動 ， 並 發 表 演 說 ， 以 推 廣 香 港 可 提 供 的 法 律 及 解 決 爭 議 服 務 。 此

外 ， 律 政 司 司 長 與 總 領 事 及 商 會 代 表 等 有 關 人 士 會 面 時 ， 也 特 別 介

紹 香 港 在 這 方 面 的 優 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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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鑑 於 仲 裁 工 作 涉 及 多 個 專 業 ， 除 律 師 外 ， 工 程 師 、 會 計 師 、 測

量 師 、 建 築 師 等 其 他 專 業 人 士 ， 亦 可 能 會 積 極 參 與 仲 裁 程 序 ， 出 任

仲 裁 員 、 當 事 人 代 表 或 專 家 證 人 。 故 此 ， 朝 著 這 方 向 ， 仲 裁 對 香 港

的 持 續 發 展 有 所 裨 益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支 持 仲 裁 機 構 的 工 作 ， 以 達 致 前

述 的 政 策 目 標 。  

在 提 供 支 援 時 必 須 求 取 平 衡  

9 .  政 府 認 為 向 仲 裁 機 構 提 供 支 援 時 ， 必 須 求 取 平 衡 。 其 中 ， 當 局

必 須 充 分 考 慮 下 列 因 素 。 首 先 ， 向 仲 裁 機 構 所 提 供 的 支 援 不 可 在 任

何 方 面 （ 包 括 觀 感 上 或 其 他 方 面 ） 影 響 其 獨 立 性 。 第 二 ， 當 局 提 供

的 支 援 在 本 質 上 必 須 有 助 提 升 香 港 作 為 主 要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的 地

位 。 第 三 ， 由 於 政 府 資 源 有 限 ， 而 各 方 對 有 關 支 援 需 求 甚 殷 ， 當 局

必 須 確 保 公 帑 得 到 善 用 ， 並 符 合 香 港 整 體 利 益 。  

1 0 .  關 於 這 些 考 慮 因 素 ， 第 一 個 因 素 涉 及 的 重 要 原 則 是 ， 仲 裁 機 構

在 進 行 仲 裁 程 序 時 ， 必 須 獨 立 於 其 他 團 體 或 組 織 。 為 了 貫 徹 這 項 原

則 ， 當 局 在 合 署 西 座 及 傳 道 會 大 樓 提 供 辦 公 地 方 予 仲 裁 機 構 及 其 他

法 律 相 關 組 織 使 用 時 ， 如 所 需 地 方 超 過 可 提 供 的 面 積 ， 會 採 取 的 其

中 一 項 甄 選 準 將 是 ， 這 些 法 律 相 關 組 織 的 財 政 狀 況 ， 以 及 長 遠 而 言

是 否 可 能 在 自 給 自 足 的 情 況 下 支 付 市 場 租 金 。  

1 1 .  事 實 上 ， 世 界 級 的 仲 裁 機 構 均 著 重 和 標 榜 其 獨 立 性 ， 包 括 獨 立

於 政 府 及 其 他 組 織 。 就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而 言 ， 由 於 該 中 心 同 時 執

行 根 據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有 關 指 定 仲 裁 員 和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決

定 仲 裁 員 人 數 的 法 定 權 力 ， 確 保 其 獨 立 性 更 為 重 要 。  

1 2 .  因 此 ， 我 們 必 須 取 得 適 當 的 平 衡 ， 在 考 慮 向 本 地 及 來 自 香 港 以

外 地 方 的 仲 裁 機 構 提 供 財 政 資 助 時 ， 也 要 審 慎 行 事 ， 以 確 保 在 香 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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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 運 的 仲 裁 機 構 的 獨 立 性 ， 在 形 式 或 實 質 上 都 不 會 受 損 。 而 由 於 政

府 或 有 可 能 成 為 這 些 機 構 所 進 行 仲 裁 程 序 的 一 方 ， 這 點 尤 為 重 要 。  

總 結  

1 3 .  維 持 及 提 升 香 港 作 為 亞 太 區 主 要 國 際 法 律 及 解 決 爭 議 服 務 中

心 的 地 位，是 律 政 司 的 首 要 工 作，也 是 政 府 的 堅 定 政 策。毫 無 疑 問 ，

政 府 會 繼 續 按 需 要 向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和 本 港 其 他 仲 裁 機 構 提 供

適 切 支 援 ， 以 協 助 他 們 以 至 香 港 在 向 亞 太 區 提 供 國 際 仲 裁 服 務 方

面 ， 更 上 一 層 樓 。  

 

律 政 司  

2 0 1 4 年 9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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